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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0.03.05 17:3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宜蘭縣政府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教育業務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3 年 02 月 2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03 月 28 日

發文字號： 府教資字第1050049400號 函

法規體系： 教育

圖表附件： (附表2)宜蘭縣政府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教育業務書面審查表.doc
(附表3)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現場訪視紀錄表.doc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順利推動教育業務、推展全民體育，鼓勵民 

    間團體積極參與公益性教育服務工作、體育競賽等，提升補(捐)助業務效 

    益，依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 

    項第二點，訂定本規範。

二、補(捐)助對象： 

(一)經本府或中央核准立案之教育團體(含私立教育機構)、體育團體(含各體 

    育單項委員會)、社福團體、教育基金會、各社區發展協會、民間社團、 

    社區大學、蘭友會等。 

(二)補(捐)助鄉鎮市公所之案件，依宜蘭縣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辦理 

    。

三、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一)經費以本府當年度編列之預算為原則，經費用罄即不再予以補(捐)助。 

(二)申請補(捐)助單位至少應自籌百分之十經費，但第四點第六款第一目及第 

    三目之民間團體不在此限。 

(三)符合下列情形者，本府得酌予補(捐)助： 

  1.公益性支出。 

  2.研習活動，如講師、助理費、便當、音響、場地、會場布置等相關費用。 

  3.體育、藝文等賽事活動得補(捐)助情形如下： 

   (1)有關辦理活動之裁判、橫幅、便當、場地、會場布置、音響、礦泉水、 

     獎盃、保險、秩序冊、旗幟、帳蓬等費用。 

   (2)參加縣外競賽之體育團隊，得依宜蘭縣政府補助體育團隊參加外縣市各 

     項體育競賽實施要點補(捐)助車資、膳費及宿費。 

   (3)其他為舉辦或參加有助行銷宜蘭之體育、藝文等賽事所必要之訓練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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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執勤有關服裝(如工作帽、工作鞋、工作服)及一般志工裝備(如反光背心 

    、帽子)及勤務裝備(如哨子、指揮棒、呼叫器)、防寒夾克、透氣雨衣等 

    執勤裝備，且同一團體每人每套以新台幣貳仟伍百元為限，二年內不得 

    重複補(捐)助。但辦理一次性活動者不受二年之限制。 

  5.其他有關教育推展事項。 

(四)為使建議事項符合實際需求，避免流於浪費，下列項目不予補(捐)助： 

  1.購置、裝置或建置於違法占有土地或違章建築者。 

  2.依法應納之各項罰鍰、規費、稅支或保險等。 

  3.凡各類獎金、贈品(包括獎品、摸彩品、紀念品)、餐敘、茶會、旅遊及進 

    香等或涉及商業販售、違反公序良俗等項目。 

  4.對政黨政治相關活動或個人舉辦活動之贊助。 

  5.辦理會員大會、會務活動、理監事會議或聯誼活動之支出。 

  6.人民團體內部人事費用。 

  7.計畫執行完成後方提出申請者。 

  8.未訂定明確具體之計畫。

四、補(捐)助原則： 

(一)各項藝文、語文、體育等競賽之獎金補(捐)助以各項計畫實施要點或其簡 

   章規定辦理。 

(二)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財物或勞務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三)補助項目如包括下列事項者，補(捐)助額度應依下列規定： 

  1.出席費及稿費：比照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2.講座鐘點費：比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同一計畫、 

    同一講師之授課節數以二十小時為限。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 

    限。 

  3.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比照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 

    標準數額表。 

(四)同一計畫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 

    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未先載明於計畫書內者，本府於核結 

    時將依收支結算表計算之補助比例核撥補(捐)助金額。 

(五)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台幣二萬元為原則 

    。 

(六)對下列民間團體之補(捐)助不適用前款規定，惟為期資源共享均配原則， 

    受補(捐)助團體，其補（捐）助金額每年以不超過三十萬元為原則。但單 

    一資本門申請時，與已核定補助金額合計或單一資本門案件超過三十萬元 

    ，不在此限，惟該受補（捐）助團體該年度不得再申請補助。但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專案 

    核准辦理者不受前項限制。又第二目之體育會函送各單項委員會之補(捐) 

    助計畫額度不計入該體育會年度補(捐)助累計額度(經常門)三十萬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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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依法令規定接受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務之 

   民間團體。 

  2.經主管機關依法許可設立之體育會(含所屬單項運動委員會)。 

  3.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4.申請補助計畫之對象為具公益性之教育機構或團體。 

(七)雜支項目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 

(八)為提高資源配置之效益及公益性，議員建設建議事項補助性質以資本門及 

    協勤民力之應勤裝備、小額修繕工程及非屬活動性質之非消耗性物品為限 

    。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補(捐)助單位應檢附計畫(或競賽規程)及經費概算(應明列項目及金 

    額)送本府審核。 

(二)若為基層建設補助案件，須另附基層建設建議表。

六、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補助計畫依本府審核通過之項目及額度補(捐)助。 

(二)接受補(捐)助團體應依計畫執行，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如須變更 

    計畫者，應於計畫開始執行前一個月報請本府核准。但計畫變更係因時間 

    緊迫或其他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七、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 

(一)受補(捐)助單位應於補(捐)助計畫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領據及下列資 

   料送府核銷撥款，除經本府同意延期者外，逾期申請者不予補(捐)助： 

  1.原始憑證正本 

  2.收支結算表(詳附表一) 

  3.成果報告。 

(二)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除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倘實際支出總額低於原申請補(捐)助計畫總 

    額，依原申請總經費與核定補(捐)助比例撥付。 

(三)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 

    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四)各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實際補（捐）助金額按原申請總經費與核定補 

   （捐）助比例撥付，或依補助案執行情形按原指定補助項目核實撥付。 

(五)留存受補（捐）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已屆保存 

    年限，應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始得銷毀。如遇有提前銷 

    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報原補（捐）助 

    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 

    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團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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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五年。 

(六)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 

    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七)各機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憑證送審規定，應請受補（捐）助對 

    象檢附收支清單，以及指定補助項目之原始憑證辦理結報，並依審計法規 

    定核轉（送）審計機關審核。但有特殊情形，須由受補（捐）助對象留存 

    前開原始憑證者，各機關應報經審計機關同意，得憑領據結報，免附送有 

    關憑證。 

(八)結案時如有結餘款或其他衍生收入(如孳息等)，應按收支結算表核算之補 

    (捐)助比例繳回，但符合本規範第四點第六款第一目及第三目所列團體， 

    因情形特殊並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八、督導、考核及輔導： 

(一)本府對補(捐)助案件之考核採書面審查及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書面審查 

    表詳附表二；實地抽查則填列現場訪視紀錄表詳附表三)，各受補(捐)助 

    之單位應予配合，未配合者本府得減少或收回補(捐)助經費。經考核情 

    形不佳者，本府得逕予減少補助款，並列入該單位下次申請補(捐)助核 

    定之重要依據。 

(二)補(捐)助金額五萬元以下者，以書面審查辦理。 

(三)補(捐)助金額超過五萬元未達五十萬元者，得以抽查方式辦理現場訪視， 

    並得稽核其計畫之所有經費開支情形，為設備類之計畫並得辦理現場設備 

    狀況、使用效益及財產保管等訪視；抽查案件比率應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四)補(捐)助金額達五十萬元以上者，應辦理現場訪視，並得稽核其計畫之所 

    有經費開支情形，為設備類之計畫並應辦理現場設備狀況、使用效益及財 

    產保管等訪視。 

(五)營建工程類一百萬元以下，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超過一百萬元者，由本 

    府工程抽查小組列入抽查範圍。 

(六)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 

    或虛報、浮報、隱匿不實或造假等情事，除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 

    追繳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 

    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七)本府應抽查補(捐)助案件進行事後輔導，且抽查比率每半年至少1%以上。

九、資訊公開： 

(一)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於接獲補（捐）助案件後，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性質者，其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案件應於本府 

    施政計畫管理系統補助及捐助模組（以下簡稱補捐子系統）登錄相關公開 

    資訊。 

(二)前款資訊公開之內容包括補(捐)助事項、補(捐)助對象名稱、受理單位、 

    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等資訊按季於本府網站公開。


